 政府采购图书协议供货合同格式

经过政府集中招标（编号MASCG-H2007083）,                 ( 采购单位以下简称“甲方”) 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(供应商以下简称“乙方” ),同意按照以下条款和条件签订本合同 (以下简称“合同”)：
第一条 合同文件
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：
①招标文件（MASCG-H2007084）

②乙方的投标文件

③附件：采购中心在招标期间发布的所有补充通知书；乙方在评审答疑时及投标有效期内补充的所有书面文件；乙方投标时随同投标文件一起递送的资料；采购中心发出的中标通知书；双方澄清、确认共同签字、盖章并经采购中心见证的补充文件。
第二条 合同金额
合同的总金额（按图书资料定价计算）为                 元；按卖方承诺的综合折扣率     %计算，买方实际应支付的合同总金额为                  元。该金额包含了交货前的全部费用。
第3条 图书品目及数量（见详细清单）。
第4条 交货地点和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5条 项目联系人及电话：
　　甲方项目负责人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联系电话：

乙方项目负责人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联系电话：
第6条 资金来源及付款方式
1、本合同采购的所需资金来源构成：预算内      ；预算外      ；自筹资金     ；

2、付款方式：财政国库集中支付 □；采购单位直接支付 □；区核算中心支付 □；

3、付款程序：

⑴通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（采购专户或直接支付账户）需提供发票及合同复印件、货物验收合格证明及付款通知书；

⑵由采购单位直接支付需提供发票、合同原件及货物验收合格证明。

⑶通过区会计核算中心付款的需按照各区要求提供发票、合同及货物验收合格证明等材料。

⑷不论采用哪种付款方式，必须在货物验收合格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；
第七条  质量和承诺保证
与招标文件的规定一致，详见《服务承诺书》。

第八条  违约责任
（1）甲方延期付款（有正当拒付理由除外），应向乙方偿付拖欠款项的滞纳金，金额每日按逾期金额的万分之三计算。

（2）乙方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损失。经甲方同意继续履行合同的，甲方可从应支付给乙方的货款中获得经济上的赔偿,其标准为每逾期一天，按合同总额的万分之三计算。

①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交货；

②乙方提供的货物经验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行业标准。

（3）上述违约金、滞纳金不能补偿对方损失时，双方有权向对方追索实际损失的赔偿金。
（4）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使乙方延迟交货，或者由于不可抗力原因影响甲方履约，可不执行违约责任条款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第九条  其他约定：

第十条  合同纠纷处理
甲、乙双方发生纠纷应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成，甲乙双方均可向马鞍山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第十一条  合同生效及其他
本合同经甲方、乙方、采购中心签字盖章后生效 , 如有变动 , 必须经甲方、乙方、采购中心协商一致后 , 方可更改。本合同一式四份 , 甲方、乙方各执一份，采购中心执两份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见证方：
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
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行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号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签订时间：  年   月  日
